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瀚正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瀚正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瀚正科技或公司）的主办券商，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等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对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涉及 1 次股票发行，即 2023 年股票发

行。 

（一）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相关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3.00 元/股，共发行普

通股 6,153,84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8.00 元，募集资金用途

为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4年 2月 8日在股转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向公司出

具了《关于同意上海瀚正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根据上

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出具的“上会师报字

(2024)第 0170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全部到账。 

2024 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含本金及利息）66,600,394.65 元，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剩余资金余额 13,121,980.75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披露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告编号：2023-

029）。 

（三）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为该次股票发行在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开

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账号为：121943250210008。上述专户并未存放非

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2024 年 1 月 24 日，公司与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

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公司在验资完成且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

议之前，未使用募集资金。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模板不存在重大差异，

上述相关各方均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

良好，不存在重大问题。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 年度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79,999,998.00  

发行费用                        360,000.00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82,377.40  

二、募集资金金额                     79,722,375.40  

三、募集资金累计支出总额 
 累计支出总额  2024 年度 

  66,600,394.65    66,600,394.65  

其中：1支付供应商款项及日常费用   39,376,486.73    39,376,486.73  

      2、职工薪酬   27,223,907.92    27,223,907.92  

四、截止 2024 年 12月 31日募集资

金专户实际余额  
                    13,121,980.75  

注：公司存在将募集资金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至公司自己名下其他账户使用的情形，主



要原因为公司发放员工工资及支付税金等必须转出才可使用的情形。公司转出的募集资金使

用用途符合公司披露募集资金用途。 

（五）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现金管理等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开展募集资金置换

自筹资金、现金管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等情形。 

二、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东北证券项目组通过审阅相关资料、现场检查，与管理层及相关人员沟通等

方法，对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手段为：

查阅股票发行相关资料；查阅公司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获取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的说明及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表；检查募集资金相关账户对账单、抽查募集

资金使用的相关合同、付款凭证等支持性文件；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及董事会出具的《关于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等资料，

并与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沟通交流等。 

经核查，东北证券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

向发行业务指南》等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况。 

  




